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在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演辞（附图）（中文译本） 

 

律政司司长、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会会长、各位法官同僚、各位来宾： 

 

我代表司法机构热烈欢迎各位莅临今年的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一同见证陈

永豪先生、严永铮先生、王永恺先生、卓元畅先生、郑欣琪女士和 Charles 

Hollander先生跻身资深大律师的行列。 

 

作为讼辩人的成功，鲜少仅是个人的成就。今天获委任的资深大律师，每一

位背后都有默默付出、不为人知的一群；不论是时刻扶持指导的恩师、多番提携和

重用的资深大律师和委托律师、给予睿见和支持的同侪、在漫长艰辛的事业路上不

离不弃的家人，他们都是功不可没的幕后功臣。因此，我很高兴看见他们今天莅临

这个典礼，一同见证各位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分享这个喜悦和实至名归的时刻。 

 

委任典礼对大律师业界和法院来説意义重大。典礼不单为一庆贺场合，更是

严肃看待、审慎反思和真切领悟此荣衔所承载的尊荣与重责的时刻。 

 

资深大律师的名衔乃是对一名讼辩人所能授予的最高级别认可之一。此殊荣

绝非单凭年资即可企及，亦非系于其广泛或成功的业务。资深大律师头衔的授予是

经过周延缜密的评选，而且皆有坚实的理据支持。资深大律师的任命反映终审法院

首席法官在深思熟虑后，认为有关大律师造诣之精湛值得法院信赖，在其执业范围

中配得跻身大律师界领导者的行列。这是经过审慎严密的考虑后才作出的决定。终

审法院首席法官会谘询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会会长、资深法官及其他合适人士，

以审视申请人历年累积的工作成果与专业表现。除涉及特定执业范围的特殊情况

外，获委任人士在公开法庭从事讼辩工作这点尤为重要，这能确保任命具透明度，

可由公众加以检验，并在现实中接受专业同行的审视。 

 



评选各申请时，术业造诣固然重要，但并非唯一指标。法律学养、专业领

域、讼辩技巧、从经验锤炼而得的判断力，以至持续展现的诚信，都是备受格外重

视的准则。遴选中所寻求的是品行一致、具独立思维，且对法庭和法律竭诚尽职的

人士。资深大律师须具备能耐，即使面对艰难、不受欢迎或不利的情况，依然恪守

专业标准。它所要求的判断力，不仅体现在论辩之中，也体现在克制之上。 

 

获得资深大律师的委任，不单是对个人往绩的肯定，更反映其致力未来的承

诺。伴随这个身分而来是全新的和不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责任和义务，远超任何

个别案件委托范围的期望。 

 

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他们应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及

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其执业的言行举止，不仅为庭上各人所借镜，更深刻影响

大律师行列的整体文化。树立标准，既重规则，亦重楷则。 

 

今天各位新晋资深大律师应当在日常工作上持守这些标准，包括对法庭、诉

讼对手，以至后进律师秉公持正，以礼相待；讼辩清晰克制，尊重正当论辩的界

限；以及对那些聘请他们的人，切实履行应尽的责任。 

 

在我们的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实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

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公众对司法公

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资深大律师在这方面肩负独特的责

任，社会各界期望他们以身示范：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躬行实践。 

 

资深大律师也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许多人选择以短期形式兼任司

法及半司法职位，在不同专业及纪律团体、法律改革与法律教育事务中担任公职，

并投身公益，贡献所长。这些服务对执业生涯非但不是次要，更是专业责任的重要

一环。获此名衔者，理应不吝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 

 



基于以上背景，接下来让我介绍今天六位获委任人士。 

 

陈永豪先生主攻刑事法，在处理上诉案件与涉及欺诈和贪污的复杂案件方面

经验尤其丰富。除了大律师的执业工作外，他亦曾担任暂委裁判官及区域法院暂委

法官服务社会。此外，他亦透过参与大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会及多个常委会的工作，

为业界作出贡献。 

 

严永铮先生专攻家事法，执业范围包括婚姻财务、子女事宜及遗嘱认证。他

曾担任区域法院暂委法官，亦曾担任大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会名誉秘书及财政，在业

界的行政管理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他亦透过参与家事法领域若干委员会的工

作，为家事法的发展作出贡献。 

 

王永恺先生具备广泛的民事执业经验，尤其精于医疗疏忽及复杂的跨境商业

纠纷。他曾担任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及高等法院暂委副司法常务官，现为大律师公会

执行委员会名誉秘书及财政。 

 

卓元畅先生专攻建筑及大型基建项目案件。他曾担任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及大

律师公会建筑法委员会主席。此次委任是对他在这个重要且高度专业领域中地位的

肯定；在该领域授予资深大律师衔，属实恰当。 

 

郑欣琪女士在业内成就斐然，拥有丰富广博的民事执业经验，涵盖商业、家

事、税务及公法领域。她曾担任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及高等法院暂委副司法常务官。 

 

Charles Hollander 先生于一九九九年在伦敦取得御用大律师资格，二○一

五年在香港获一般认许为大律师。他在商业及衡平法领域拥有极为丰富的执业经

验。他曾担任英格兰法院的特委法官及暂委法官。他在香港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

这不仅展现了其个人的卓越成就，同时亦体现了借鉴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经验的宝

贵之处。 



我祝贺你们每一位今天晋身资深大律师的行列。这项殊荣不独是你们个人的

光荣，亦为你们现已跻身其中、成为资深一员的大律师专业，以及不单给予你们工

作，亦给予你们不可或缺之支持与施展抱负的机会的律师专业，增添光彩。伴随这

项殊荣而至的，是责任。未来岁月，你们将有很多机会发挥影响力、领袖群伦，以

及坚守维护司法公义所仰赖的准绳。各位从今天起任重而道远，我衷心期盼你们以

谨慎严肃的态度、坚定不移的精神，履行职责。 

 

最后，我代表司法机构向你们每一位致以诚挚的道贺和祝福。 

 

谢谢。 

  

完 
 
2026年 5月 16日（星期六） 

香港时间 12时 10分 
 

 
 
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今日（五月十六日）在终审法院举行。图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中）与

新获委任的资深大律师陈永豪（左三）、严永铮（右三）、王永恺（左二）、卓元畅（右二）、郑

欣琪（左一）和 Charles Simon Hollander（右一）合照。 


